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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內政部資料顯示，我國兒童受虐案近年來大幅增加；民國 101 年，有 98,399 件家庭暴

力事件通報，其中兒童及青少年有 25,229 件，佔總數超過四分之一，較前年統計數據更增

加高達 10%；又根據兒童局資料發現，平均每月有 1.4 名兒童，因受虐而死亡；另外每月有

超過 2 名兒童被大人意圖剝奪生存權，其中有高達四成二的兒童不幸死亡。 

二、家庭暴力之兒少保護案件中，主動通報僅佔不到 1%；另外，施虐者施虐以「缺乏親職教育

觀念」為主要原因，家庭背後往往伴隨著婚姻失調、貧困、失業、酗酒及藥物濫用等問題

。或因年紀幼小、心智尚未健全，兒童的困境往往不易被發覺，而被社會所忽略，造成兒

童受虐致死、殺子自殺等不幸事件發生。 

三、蓋兒童的安全與健康成長是國家發展的先決條件，兒童保護與弱勢家庭的關懷不容忽視，

推廣正確的親職教育觀念，避免兒童成為大人情緒下的犧牲品，以維護我國兒童的健康成

長環境。 

（八）本院許委員忠信，針對近日有渡假村違規經營，且長期規避環評

之情事，但政府單位並未嚴格執行相關措施，顯示其嚴重怠惰與

輕忽，除未能兼顧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，更影響國土之健全甚鉅

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墾丁悠活渡假村將其園區區分為兩部分，一、二區在 2006 年申請旅館營業許可後，隔年再

申請三至六區之許可，雖第一、二區合法經營旅館，但三至六區因沒有經營旅館執照，屬

違法營業，而墾管處和屏東縣政府都認為一至六區實為一體，應依法環評，因此此區分行

為應可合理推論是在規避環評，鑽「一公頃以下免環評」的漏洞。 

二、查民國 2008 年至今，環保署就明確告知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，墾丁悠活渡假村第三至六區

依法應實施環評，但 5 年過去，墾管處悄無動靜，環保署也沒有後續追蹤。今年 4 月 8 日

，悠活案環境影響說明書才送到環保署審查，這「空白的 5 年」，讓悠活渡假村長期規避

環評、違規經營的事實，凸顯政府的怠惰與輕忽。怠於實施環評的結果不僅屬行政怠惰，

更顯示主管機關並未基於國家長期發展利益，兼顧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，此舉可能造成環

境的破壞，更無法達成永續發展之目標，故本席特向此提出質詢，以其相關單位能實際完

成督導工作，避免行政懈怠，以維護國土之健全及行政規則之遵守。 

（九）本院陳委員學聖，針對「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」中，規

範環境教育人員認證需環境教育研究所畢業或修畢環境教育、環


